
编辑同志：
一周前， 我来到一家超

市购物。 为了方便， 我将装
有价值14999元的笔记本电脑
放进超市专设的存物柜。 出
乎意料的是， 当我购物完毕
去取笔记本电脑时， 却发现
用于打开存物柜的小票丢失
了。 经工作人员帮助， 我打
开了存物柜。 但是， 柜里的
笔记本电脑已经被人取走了。
经查看电子监控录像， 发现
杜某利用拾得存物小票取走
了我的电脑。

请问： 杜某的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

读者： 洪蕾萍

洪蕾萍读者：
杜 某 的 行 为 已 构 成 盗

窃罪 。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秘密窃取数额较大
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
取公 私财物的行 为 。 根 据
《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
定， 对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
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 入
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 扒
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盗窃罪的本质特征就是
秘密窃取财物 。 尽 管 杜 某
“顺走” 笔记本电脑是在拾得
存物小票后， 发生在公共场
所， 且在众目睽睽之下， 但
其情形也属于 “秘密窃取”。
因为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
用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 、
管理者发觉的方法， 窃取其
财物的行为 。 其含义包括 ：
行为人意欲避开财物所有人
或管理人 ， 而占有其财物 ；
“秘密” 是针对财物所有人或
保管人而言， 只要行为人的
行为没有被财物所有人或管
理人发觉， 其行为就是秘密
的 ， 至于其他人是否发觉 ，
并不影响行为秘密性的认定。

当然， “秘密 ” 又是针
对取财行为而言的， 至于行
为人是悄悄地还是大摇大摆
地进入或离开作案现场， 对
盗窃罪的成立并无影响。

本案中，杜某的行为是符
合盗窃罪构成要件。 一方面，
存物柜和存物小票的设置，并
不能识别身份，它只是为除寄
存者之外的人开启设置障碍。
杜某出于非法占有，用拾到存
物小票取物，是利用该有利条
件实施 “秘密窃取”。 另一方
面，杜某之所以能将笔记本电
脑取走， 是因为你不知道，杜
某也不会让你知道； 再者，针
对笔记本电脑被取走的过程，
他人知道、发现与否，并不影
响你不知道杜某 “秘密窃取”
行为的事实。 更何况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杜某盗
窃的笔记本电脑价值 14999
元，属“数额较大”，必须以盗
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颜东岳 法官

【维权】11专题

同车遇事故，为何有人是工伤有人不是？

怀柔区市场监管局专项检查猪肉等
生猪产品经营环节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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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防染疫生猪产品流入
市 场 ， 切 实 保 障 进 入 市 场 的
猪 肉 等 生 猪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
怀 柔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按 照
市局通知要求 ， 2019年 8月至
9月开展了为期一月的猪肉等
生 猪 产 品 经 营 环 节 专 项 检 查
行动 。

食品流通安全监管科与餐饮

服务安全监管科联动 ， 与16个
镇街食药所科所合作 ， 深入商
超 、 食杂店 、 餐饮店 、 食品集
中交易市场等猪肉及生猪产品
经 营 单 位 ， 重 点 检 查 了 各 经
营 者 是 否 销 售 来 源 于 定 点 屠
宰 企 业 ， 是 否 严 格 落 实 进 货
查 验 记 录 制 度 ， 是 否 从 定 点
屠宰厂 （场 ） 采购生猪产品 ，

是 否 批 批 查 验 “ 两 证 一 结
果 ” ， 是否存在采购 “两证一
结 果 ” 不 全 、 来 源 不 明 的 生
猪 产 品 ， 是 否 在 经 营 现 场 明
显 位 置 公 示 “ 两 证 一 结 果 ”
等 情 况 ， 对 发 现 的 问 题 及 时
进行了指导整改 。

此 次 专 项 检 查 共 出 动 监
督执法人员 211人次 ， 排查猪

肉 等 生 猪 产 品 食 品 销 售 经 营
主 体 52家 、 餐 饮 服 务 经 营 主
体 44家 、 食品集中交易市场 6
家 ， 未 发 现 定 点 屠 宰 企 业 以
外 的 生 猪 产 品 、 “两 证 一 结
果” 不全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发现并指导整改" 两证一结果"
信息公示不及时 、 不完整等问
题3起。

·广告·

“我们是在同一辆车上因为
同一起交通事故遭遇伤害 ， 为
什么别人构成工伤 ， 而我却不
构成？” 手持判决书， 刘女士仍
满脸疑惑 。 难道真的是法院弄
错了吗？ 非也！ 以下3个案例结
合不同的情形 ， 给出了相应的
法律原因解释。

【案例1】
事故责任不同 ， 工伤

与否有区别

刘女士与肖女士既是同事
又是邻居。 2019年1月7日早上，
肖女士搭乘刘女士的摩托车前
往公司上班时 ， 因与他人驾驶
的小车发生碰撞而导致交通事
故， 并造成两人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 刘女士
闯红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 对
方司机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 肖
女士不负事故责任 。 令刘女士
无法接受的是 ， 工伤行政管理
部门只认定肖女士构成工伤 ，
而她不构成工伤。

【点评】
刘女士的确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第 (六 ) 项规定 “在上下班途
中 ，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 客
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
当认定为工伤 。 其中的前提之
一是 “非本人主要责任”。 而交
警部门认定刘女士闯红灯负事
故的主要责任 ， 恰恰表明刘女
士不具备工伤认定所具备的要
件 。 相反 ， 肖女士则因为不负
事故责任而符合相关规定。

【案例2】
出行目的不同 ， 工伤

与否有差别

李先生是一家公司的小车
司机 。 2019年3月9日 ， 正在休
假的林女士从公司同事微信群
中得知李先生次日将驾车前往
省城出差 ， 遂要求搭车前往 。
岂料，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事后 ， 李先生获得了工伤

赔偿， 林女士虽然因受伤严重，
花去巨额医疗费用并构成六级
伤残， 但她未被认定为工伤。

【点评】
林女士的确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第 (五 ) 项规定 “因工外出期
间 ，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
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应当
认 定 为 工 伤 。 其 要 件 之 一 是
“因工外出”。 李先生驾车出差，
无疑属于因工作原因受伤 ， 而
林女士只是搭顺风车前往游玩，
既非受公司指派 ， 也与工作无
关。

【案例3】
履行职责不同 ， 工伤

与否有区分

钟女士受公司指派 ， 搭乘
同事何先生驾驶的小车出差 。
途 中 ， 该 小 车 与 一 辆 货 车 碰
撞后起火 ， 何先生赶紧打开车
门让没有受到伤害的钟女士先
下车。

钟女士下车后 ， 何先生为
了保障公众安全 ， 将车驶离至
密集人群100余米处。 此时， 钟
女 士 发 现 自 己 的 手 机 遗 忘 在
车 上 ， 就跑过去进入车内取手
机并被烧伤 。 事后 ， 何先生被
认定为工伤 ， 而钟女士被排除
在外。

【点评】
钟女士确实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第 (三) 项规定 “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 ， 因履行工作职责
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应当
认定为工伤 。 第十五条第 (二 )
项也指出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
国家利益 、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
到伤害的”， 视同工伤。 驾驶小
车、 保障公共安全是何先生的
职 责 所 在 ， 其 所 受 伤 害 无 疑
应 当 视 同 工 伤 。 而 钟 女 士 在
脱 离 危 险 之 后 ， 为 了 一 己 之
私 ， 不计后果及得失擅自重入
险境 ， 显然与其工作职责无任
何关联。

颜梅生 法官

拾得他人超市存物小票
顺走柜内财物也属盗窃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通讯员
海宣 ） 因认为自己持有的银行
借记卡被他人盗刷 ， 持卡人李
先生将发卡银行诉至法院 ， 要
求赔偿存款损失54115.11元及利
息 。 日前 ， 海淀法院审结此案
并判决银行向李先生存款及自
2017年3月14日起至实际赔偿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

李先生称 ， 2006年他在银
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借记卡 ， 一
直妥善保管并正确使用该银行
卡。 2017年3月14日早上， 他收
到银行手机提示短信 ： 境外消
费授权成功 ， 授权金额为3808
美元 （冻结人民币26393.91元）；
随后又收到银行另一条手机提
示短信 ： 境外消费授权成功 ，
授权金额为4000美元 （冻结人
民币27721.20元）。

当时 ， 李先生身在北京家
中 ， 卡就在李先生手中 ， 且没
有任何泄露密码的过失行为 。
李先生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被
盗刷 ， 马 上 到 最 近 的 ATM机
上进行验证并到派出所报案 ，
同 时 及 时 在 银 行 进 行 临 时 挂
失 和 永 久 挂 失 处 理 以 防 止损
失扩大。

2017年3月15日， 银行从李
先生账户分别扣划已冻结资金
人民币27721.20元和26393.91元。

李先生认为 ， 他在银行办
理借记卡 ， 已经和银行形成储
蓄合同关系 ， 银行未尽到保护
李先生存款安全的义务 。 因银
行不同意赔偿银行卡全部损失，
故诉至法院。

银行称 ， 密码由李先生完
全占有 、 控制 ， 银行无法干预
李先生对密码的使用和处分 。
在发生交易时 ， 银行通过后台
交易处理系统履行了审查银行
卡磁条上的信息及密码正 确 性
的 义 务 并 兑 付 ， 属 于 完 全 、
适 当 地 履 行 了 合 同 义 务 。 境
外 交 易 需 要 先 进 行 预 授 权 ，
如 完 成 全 部 交 易 需 持 卡 人 确
认 才 可 进 行 下 一 步 的 操 作 。
根 据 李 先 生 的 涉 案 银 行 卡 明
细 可 知 ， 李 先 生 在 日 常 用 卡
中频繁使用支付宝、 财付通等
第三方支付系统进行各种交易，
还存在异地交易等情况 ， 因此
类第三方支付系统均不属银行
开 办 的 业 务 ， 李 先 生 使 用 支
付 宝 及 财 付 通 的 时 间 节 点 与
争 议 交 易 发 生 的 时 间 节 点 正
好 发 生 了 重 合 ， 李 先 生 无 法
证明争议相关交易不是他自己
进行的。

法院审理认为， 李先生在
银 行 申 请 开 立 银 行 账 户 ， 银
行 为 其 开 立 相 关 账 户 后 双 方

成 立 合 法 有 效 的 储 蓄 合 同 关
系 ， 该 合 同 关 系 为 双 方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且 没 有 违 反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强 制 性 规 定 ， 应 属
有 效 。 银 行 作 为 李 先 生 前 述
账户的开户行 ， 负有保障李先
生账户内资金安全 、 不被盗用
的义务。

本案中 ， 银行确认涉案两
笔授权交易均发生在美国 ， 且
系通过刷卡方式完成 。 但李先
生在前述授权交易发生的一个
小时内 ， 在北京使用涉案银行
卡从ATM机上取出100元， 并将
涉案银行卡办理了临时挂失 。
其后 ， 李先生又立即前往派出
所进行了报案。 综合 北 京 与 美
国 的 空 间 距 离 、 从 涉 案 交
易 发 生 至 李 先 生 使 用 涉 案
银 行 卡 的 时 间 间 隔 等 因 素
综 合 判 断 ， 可 以 认 定 涉 案
交 易 为 伪 卡 交 易 。 在 此 情
况 下 ， 银 行 作为李先生涉案
银 行 卡 账 户 的 开 户 行 ， 其 银
行 交 易 系 统 未 能 准 确 识 别 伪
卡 ， 违反了保证储户资金安全
的合同义务 ， 应对李先生的资
金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李先生的资金损失数
额 ， 法院认为 ， 根据 现 有 证
据 ， 涉 案 授 权 交 易 最 终 实 际
划扣金额为 54115.11元 ， 故应

当 认 定 李 先 生 因 涉 案 交 易 产
生的资金损失为 54115.11元及
其 利 息 损 失 。 李 先 生 的 诉 讼
请求 ， 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
亦未超出合理范围， 法院予以
支持。

银行称 ， 储户李先生存在
未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及交易密
码的过错， 应由李先生自行承
担 责 任 。 对 此 法 院 认 为 ： 首
先 ， 银 行 提 供 的 《银 行 卡 事
故 查 询 清 单 》 等 证 据 不 能 证
明 李 先 生 存 在 前 述 过 错 。 其
次 ， 交 易 密 码 作 为 交 易 凭 证
的 前 提 ， 是 该 交 易 系 使 用 真
实 合 法 的 银 行 卡 进 行 ， 但 如
前 所 述 ， 本 案 所 涉 两 笔 交 易
均为伪卡交易。 综上， 银行的
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 法院
不予采信。

银行称 ， 涉案授权交易需
持卡人确认才可进行下一步操
作 ， 因此李先生已对涉案交易
进行了确认的主 张 ， 法 院 认
为 ： 首 先 ， 银 行 未 就 其 前 述
主 张 向 法 院 提 交 相 应 证 据 。
其 次 ， 李 先 生 在 涉 案 授 权 交
易发生后 ， 款项实际划转前 ，
就将涉案银行卡挂失 。 由于银
行此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 法
院不予采信。

最后， 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人卡均在北京却发生境外消费 法院判银行赔偿


